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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2017年培训情况报告 

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科信息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

开发行股票并于2017年7月28日在创业板挂牌交易。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保荐机构”或“国信证券”）作为其保荐机构，指定谭杰伦、杜畅担任保荐

代表人，持续督导的期间为2017年7月28日至2020年12月31日。 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

工作指引》等有关规定，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谭杰伦及持续督导项目组人员于

2017年9月7日对中科信息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董事会办公室人员及其

他人员等相关人员进行了一次培训，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培训基本情况 

1、培训时间：2017年9月7日 

2、培训地点：成都市武侯区新南路103号祥宇宾馆二楼祥庆厅 

3、参加培训人员：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董事会办公室人员及其他

人员 

4、培训主题：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

二、培训主要内容： 

主要内容包括：公司治理结构、董事、监事和高级人员管理、控股股东和实

际控制人行为规范、公平信息披露、募集资金管理、内部控制、投资者关系管理、

社会责任和监管措施及处分等方面的内容。 

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介绍了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治理结

构独立性的五分开：人员独立、资产独立、财务独立、业务独立、机构独立。 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人员管理方面主要介绍了董事、监事和高级人员的任职资

格、行为规范和股份管理等内容。 

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方面，介绍了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得利

用其控制权从事有损于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；不得内幕交易、市

场操纵；买卖公司股份的信息披露及敏感期等。 

上市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（包括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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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上市公司的人员）发布未公开重大信息时，必须向所有投资者公开披露，以

使所有投资者均可以同时获悉同样的信息；不得私下提前向特定对象单独披露、

透露或泄露。 

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，签订关于募集资金的三方监管协议，严格按照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规范募集资金用途，会计部

门应当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设立台账，详细记录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资

金项目的投入情况等。 

完善内部控制制度，内部控制涵盖所有营运环节，明确各部门、岗位目标、

职责、权限；部门、岗位间的制衡和监督机制，设立内审部门；建立风险评估体

系；制定公司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的管理政策；印章使用管理、票据领用、预算、

资产、担保、资金借贷、职务授权及代理人制度、信息披露管理、信息系统安全

管理制度；加强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、募集资金使用、重大投资、信息披露活动

的控制，建立相应控制政策和程序。 

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，体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客观、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地介绍和反映公司的实际状况，避免过度宣传可能给投资者造成的误导。 

社会责任方面，公司应当在追求经济效益、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，积极保护

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，诚信对待供应商、客户和消费者，积极从事环境保护、

社区建设等公益事业，从而促进公司本身与全社会的协调、和谐发展。 

上市公司及其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

的监管措施和违规处分。 

三、本次培训的效果 

现场培训期间，接受培训人员认真配合保荐机构的培训工作，并积极进行交

流沟通，保证了本次培训的顺利开展。通过本次培训，参会人员对创业板上市公

司公司治理、内部控制、信息披露、募集资金管理及相关人员行为规范等有了进

一步的理解和认识，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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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

限公司 2017 年培训情况报告》之签字盖章页】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谭杰伦                 杜  畅 

 

 

 

 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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